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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06/02-03號文件 )

2002年 10月 10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會議的討論事項會議的討論事項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110/02-03(01)號文件 )

2. 委員同意在 2002年 11月 18日會議上，討論下列
事項   

(i)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研究
部 ”)就 “選定地方的政府與反對黨或少數黨的關
係 ”擬備的研究報告；及

(ii)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責任 (請參閱下文第 50段 )。

III. 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

(a) 投資／利益的申報及處理

(立 法 會 IN03/02-03； CB(2)97/02-03(01)至 (14)及
CB(2)114/02-03(01)號文件 )

3. 主席表示，在 2002年 10月 7日會議上，委員審閱
了立法會秘書處研究部就 “與政府高級人員申報利益及
避免利益衝突有關的事宜的專題探討 ”擬備的資料摘要
(IN35/01-02號文件 )，並要求研究部搜集補充資料，供事
務委員會作進一步研究。委員要求的部分資料載於資料

摘要 (IN03/02-03號文件 )。研究部一經備妥其餘資料，即
會向事務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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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席又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已應事務委員會在

2002年10月7日會議上提出的要求，提供主要官員就投資／
利益申報的最新資料 (立法會CB(2)97/02-03(01)至 (14)號文
件 )。該等資料關乎主要官員獲行政長官同意擔任的公司
董事職位，以及主要官員所持物業的地點和用途。政府

當局亦已就事務委員會提出的事項作出回應 (立法會
CB(2)114/02-03(01)號文件 )。

5. 應主席的邀請，政制事務局局長及研究部主管

分別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及補充資料摘要的

內容。

委員提出的事項

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統局局長”)與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的聯繫

6. 對於有報道指李國章博士在出任教統局局長一

職後，仍保留中大醫學院客座教授的職銜，葉國謙議員

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澄清。他表示，鑒於教統局局長既是

問責制下負責教育範疇的主要官員，亦是行政會議成

員，保留與中大的聯繫可引起對利益衝突的關注。

7. 政制事務局局長告知委員，教統局局長已辭去

中大校長一職，但仍保留中大的教授職銜。中大已批准

教統局局長放取無薪假期，讓他可以擔任教統局局長一

職。自就任以來，教統局局長已不再參與中大教務會的

活動，因而並無參與中大的行政工作。政制事務局局長

表示，政府信納有關安排不會令教統局局長涉及任何利

益衝突。

8. 主席指出，中大以往亦有批准屬下教職員放取

臨時無薪假期以擔任公職的先例。放取無薪假期的教職

員仍屬大學編制的一員，通常獲准在無薪假期完結後返

回先前在大學擔任的職位工作。主席表示，前平等機會

委員會主席是一名中大教授，她當時也是在大學批准放

取無薪假期後才出任該職。

9. 主席又認為，教統局局長既已辭去中大校長一

職，他不大可能再獲聘擔任該職位。然而，若教統局局

長在放取無薪假期期間仍保留教授這個終身制的職銜，

他離任政府後可返回中大任教。

10. 政制事務局局長告知委員，中大規定教職員 60
歲退休。由於教統局局長現年 57歲，預期他的無薪假期
會維持約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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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楊森議員回應時表示，各大學並無強制規定教

職員在 60歲退休。

12. 楊森議員及張文光議員表示，教統局局長保留

中大的教授職銜，顯示教統局局長日後可返回中大任教。

張議員表示，一如傳媒所報道及教統局局長新聞秘書所

證實，教統局局長繼續收到中大教務會的文件。這會令

公眾關注到，教統局局長由於仍參與處理中大的事務，

因而在作出重要政策決定時，例如就專上教育檢討、大

專院校的資源分配，以及中大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併的建

議作出決定時，可能偏袒中大。張議員指出，教統局局

長贊成該兩所大學合併。

13. 政制事務局局長答稱，他無法證實教統局局長

是否仍收取中大的文件。他重申，教統局局長現正放取

無薪假期，不再參與中大教務會的工作。

14.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各大學的運作透明度

極高，其監管組織均有代表各有關方面的成員，其中包

括立法會議員。關於兩所大學合併的建議，政制事務局

局長表示此事最終須由有關的大學作出決定。

15. 張文光議員認為應澄清教統局局長是否仍屬中

大教務會的成員。他表示，教統局局長如欲繼續收取中

大教務會的文件，必須先取得行政長官的批准。張議員

補充，鑒於問責制主要官員是政府的最高級官員，他們

應遵守最嚴格的品格標準。他認為，為消除公眾對可能

存在利益衝突的疑慮，教統局局長於在任期間應中斷與

中大之間的所有聯繫。

16. 楊森議員表示，制訂政策時不但要行事公正，

還應讓人看到行事公正。主要官員應避免作出任何令人

關注是否不當的行為。他補充，就教統局局長而言，若

因他與中大的聯繫而令人有不必要的猜疑，認為他有利

益衝突，則對他本人及中大均無好處。

17. 劉慧卿議員及田北俊議員補充，教統局局長與

中大之間任何形式的關係，均會導致公眾關注教統局局

長的個人利益可能影響他如何履行職責。

18.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他會把委員所表達的意

見和關注轉告教統局局長。

19. 田北俊議員要求研究部就下列事宜提供補充資

料，供事務委員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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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部

(i) 在美國，透過內閣部長在任期內向前僱主

或先前工作的機構放取無薪假期的安排，

從私營機構聘任內閣部長的情況；

(ii) 美國內閣部長在離任後從事原來職業的限
制；及

(iii) 適用於美國國會議員及政府高級人員的申
報利益規定的比較。

20. 主席表示，政府高級人員如有意在離開政府後

加入私營機構工作，則在指定期限內不得在外間工作。

他補充，政府人員在離開政府後接受外間聘任是否恰當

的問題，會視乎有關個案的情況而定。他表示，以教統

局局長為例，如他在卸任後出任中大校長一職，很可能

會招致公眾批評。

21. 政制事務局局長指出，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

由行政長官委任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將就主要官員離任後

從事的某些活動提供意見。提供意見的事宜包括主要官

員在離任後 12個月內受聘的事宜。委員會的意見將予公
開。

22. 張文光議員表示，他不反對容許主要官員在離

任後從事外間工作，重要的是主要官員在任期內不應再

與先前的僱主有任何關係，以免令人不必要地猜疑有利

益衝突。

23. 黃宜弘議員認為，讓人有機會把其知識和專長

貢獻社會將對香港有利。他認為不宜對主要官員施加過

嚴的限制，這樣做會阻撓有才幹的人士加入政府，為香

港市民服務。他又表示，主要官員是否有利益衝突，最

終會根據他們的行為作出判斷，而他們的行為會受到公

眾和傳媒的密切監察。

申報負債

24. 劉慧卿議員重申她在先前討論中提出的意見，

即應要求主要官員申報負債。她表示，鑒於主要官員是

政府最高級的人員，如他們欠債，會令公眾關注他們在

履行職責時可能有利益衝突。他補充，警務人員須申報

他們的債務，同一規定亦應適用於主要官員。

25.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3)表示，除在某些特定
情況下，公務員通常無須申報債務或負債，該等特定情

況包括有關公務員是新入職人員、申請預支薪金、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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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債或破產等情況。就警務處而言，鑒於警務人員的職

務性質，政府當局會要求可能受聘任的申請人及申請重

新受聘／續聘的在職警務人員申報債務情況。

26.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主要官員受聘前須通過

全面的操守審查，其中包括對他們財務狀況的評估。行

政長官會詳細考慮整份操守審查報告。此外，主要官員

須受僱用合約所約束，除非貸款者是持牌放債人、銀行

或接受存款公司，否則不得納息借入款項。他們亦須遵

守《防止賄賂條例》中適用於公務員的條文。他表示，

政府當局依然認為無須規定主要官員申報負債。

家庭信託及保密信託

27. 劉慧卿議員表示，研究部擬備的補充資料摘要

第 5.1段已清楚解釋成立家庭信託的目的，當中載述 “家庭
信託是個人為家人保障和持有資產的法律途徑…..設立
家庭信託的目的，通常是保障某人為未來預留的資產，

免被債權人追討，並有助減低稅務負擔 ”。她認為，鑒於
家庭信託的性質，有關主要官員設立的家庭信託是否防

止他們濫用權力的恰當措施，實在成疑。她重申，就防

止利益衝突的措施而言，設立保密信託較設立家庭信託

更為可取。

28.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有關主要官員設立的信

託是否防止利益衝突的理想機制，應從該等信託的運作

和管理作出判斷。他指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已作出申

報，表明他已把所持有的家族公司股份全數轉入一個由

他父親為受託人的信託。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是合資格的

受益人之一。然而，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無權向該信託或

受託人發出指示。他亦沒有參與其家族公司的管理工

作。至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他已設立一個家庭信

託，並委託了 豐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為受託人。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並無參與信託的管理工作，亦無權控制

投資決定。至於教統局局長，他設立的信託除持有家族

產業外，並無其他資產。

29.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告知委員，就行政長官而

言，根據他在 2002年 7月 1日所作的申報，他除了持有由
董氏家庭信託擁有，並由專業受託人管理的東方海外 (國
際 )有限公司約 8 000萬股普通股份的實益權益外，並無持
有任何其他公司的股份。行政長官無權就該等股份投票

(請 參 閱 2002 年 8 月 6 日 送 交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立 法 會
CB(2)2679/01-02(01)號文件 )。政制事務局局長補充，該
等安排令人滿意，並無引起任何有關行政長官涉及利益

衝突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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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劉慧卿議員表示特別關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所

成立的家庭信託，因為局長的家族公司所經營的業務性

質屬他負責的政策範疇。她表示，為避免公眾認為可能

有利益衝突，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財務利益應轉入保密

信託，或一個性質與行政長官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所設立的信託類似的信託。張文光議員贊同她的看法。

31. 政制事務局局長答稱，就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所

設立的信託而言，性質與研究部在資料摘要所描述的家

庭信託不同。他表示，鑒於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的家族公

司實際上由他的家族成員管理，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認為

有需要把他的家族公司股份放入一個由他父親為受託人

的信託。政府當局信納有關安排不會導致任何利益衝

突，因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已表明他並無參與管理其家

族公司的工作，亦無權向信託或受託人作出指示。

32. 田北俊議員認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為處理家

族公司股份而作出的安排可以接受。依田議員之見，實際

經營家族公司業務的人較第三者更適宜管理有關信託。

研究部

33. 田北俊議員提述前美國總統卡特先生的情況，

並要求研究部搜集資料，說明卡特先生在出任總統期

間，為免被人認為有利益衝突而在管理家族生意時作出

的安排。

34. 主席認為，在沒有詳細資料說明有關主要官員

設立的信託如何管理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判斷該等信託

會否不涉及不當做法。他表示，基本原則是政府當局應

訂立制度，實施最佳並可行的預防措施，使公眾相信該

制度能防止利益衝突。

公司董事

35. 劉慧卿議員提述美國和英國的制度時指出，在

美國，所有內閣部長及由總統任命的官員均須辭去在任

何公司擔任的董事或其他職位。在英國，大臣必須辭去

所擔任的任何董事職位，不論是公營或私營機構的董事

職位，亦不論是受薪或名譽職位。劉議員表示，香港的

做法與英美兩國的做法大相徑庭。她認為不應容許香港

的主要官員擔任公司董事職位。

36. 政制事務局局長答稱，主要官員所擔任的公司

董事職位已獲行政長官批准。就有關的私營公司而言，

所持有的財務利益／資產只屬有關主要官員的家族產

業、供出租及自用的地產和房產、汽車及會所會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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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公司是主要官員以官方身份獲委任為董事的公營公

司。政府當局認為有關安排並無涉及利益衝突。

避免在參與處理行政會議事務時出現利益衝突

37. 劉慧卿議員詢問，如任何行政會議成員在某一

討論項目上有利益，行政會議秘書處如何可確保該名成

員不會參與有關事項的討論。

38. 吳亮星議員表示，行政會議成員可能在不同範

疇和事務上具有豐富經驗。鑒於議員本身的接觸面廣，

他可能難以決定參與討論行政會議某些議項確實會或可

能會涉及利益衝突。

39.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行政會議秘書備存一份

《行政會議成員個人利益登記冊》。行政會議秘書處會

核查議員所登記的利益及行政會議的討論事項，以確定

有否行政會議成員可能涉及利益衝突。如認為有需要，

秘書處會要求有關的行政會議成員不參與討論，或不向

該名成員發出有關的行政會議文件及會議紀錄。此外，

每位行政會議成員均有責任決定參與討論某議項會否導

致利益衝突；若會，他們須在討論有關議項之前，向行

政長官及其他行政會議成員作出申報。至於行政會議成

員是否須申報個人利益，則視乎有關個案的情況而定。

須緊守的基本原則是，行政會議成員須向行政長官提供

公正無私的意見。

40.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某名行政會議成員應

否退出某議項的討論，或應否不向該名成員發出有關的

行政會議文件，最終會由行政長官決定。

41. 劉慧卿議員提到政府曾表明有意推出穩定地產

市場的措施，她詢問行政長官將如何決定哪些行政會議

成員可能在此事上有個人利益，因而在擬議措施提交行

政會議研究時，不應參與有關討論。

42.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現正研究此

事，仍未敲定提交行政會議的建議。他表示，行政長官

會一如以往處理其他事宜的做法，緊守相同的原則，務

求作出公平的決定。

43. 主席表示，鑒於公眾對此事有廣泛的關注，要

訂立嚴格規則以決定誰有重大個人利益，將會十分困

難。他認為，如屬對社會有廣泛影響的主要政策，則應

容許所有行政會議成員參與有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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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主席補充，就避免在參與處理行政會議事務時

出現利益衝突這方面而言，各行政會議成員會決定在某

事項上有否個人利益；若有，則須就此作出申報。行政

會議成員如未能作出誠實的申報，將冒上遭受公眾嚴厲

批評的風險。

行政會議成員就利益申報的最新資料

45. 劉慧卿議員提到主要官員申報的最新資料 (請
參閱上文第 4段 )時，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行政會議成員就
利益申報的最新資料，供事務委員會參閱。政制事務局

局長答允提供有關資料。

(會後補註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行政會議成

員個人利益的最新資料，已於 2002年 11月 5日隨
立法會CB(2)272/02-03(01)至 (19)號文件送交事
務委員會參閱。 )

未來路向

46.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主要官員問責制在 2002
年 7月 1日才開始實施。政府當局曾答允在不同階段檢討
該制度。當局將於制度實施 6個月後向立法會提交中期
報告，繼而在 12個月內提交全面檢討的報告。他補充，
政府當局會考慮各界就問責制所表達的意見，務求改善

該制度。

47. 楊耀忠議員表示，他明白到要制訂一個萬無一

失的防止利益衝突制度實在困難。他認為現行制度可試

行一段時間，並因應運作經驗作出改善，讓時間印證其

成效。

48. 主席表示，鑒於事務委員會已在多次會議上討

論主要官員申報及處理投資／利益的事宜，此事可待政

府當局就問責制的實施情況提交進度報告後才再討論。

秘書

49. 劉慧卿議員要求秘書處擬備文件，綜述委員就

有關事宜進行的商議工作，供事務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審

閱。主席表示，有關文件應在 2002年 11月或 12月送交事
務委員會審閱。

(b)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責任

50. 鑒於事務委員會就 “投資／利益的申報及處理 ”
此一議項進行的討論已超出預定時間，主席建議押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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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1月 18日下次會議才討論 “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責
任 ”。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5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2月 5日


